
邮件更改单填写说明 

A、请在邮件标题栏按指定格式注明： 

订舱代理名称/船名航次/提单号/合约号/CORRECTION# 

例：中远物流/RJP333E/MATS1015234000/C8000/CORRECTION 1 

（注：CORRECTION#为更正次数，同一提单号以更正次数大的为准） 

 

 

B、Email 正文注明：更改项目/原来内容/应更正为 

SHIPPER,CONSIGNEE,NOTIFY PARTY,货物品名，箱型/箱量，目的港等的更改,需

事先提出申请，并由我司确认后方可生效。（注：不接受附件内容） 

例：  

箱型箱量  /原：1X40GP/现：3X40GP 
  品名 ITEM /原：SUNGLASSES ITEM:B /现：GARMENTS ITEM:C 
  加拼关单号/原：MATS1015234000 /现：MATS1015234000-010 
  目的港    /原：LOS ANGELES,CA /现：LONG BEACH,CA 
  运输条款  /原：CY-DOOR        /现：CY-CY 
  运费条款  /原：FREIGHT COLLECT /现：FREIGHT PREPAID 

 
C、.落款写注明件人公司名称/姓名/联系电话 
 
D、此邮件更改单可由货主直接发送也可订舱代理代发。 
（注：凡货主或二代发送的邮件更改单必须抄送订舱代理，否则视为无效，我司不承担任何

责任。） 



 
E、我司将以回复“OK”的形式予以确认，凡未确认回复的请及时联系我司订舱。 
 

F：我司邮件更改单接受邮箱为：drcorrection@matson.com 。 
 
G：凡采用邮件方式进行更正的行为，均视为以阅读本说明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

的责任与后果。（注：最终解释权归美森轮船(上海)有限公司。）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订舱操作：郑小姐/ 荣先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21-53534888 转 5598, 5574 
             客服热线：021-5353488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欢迎登陆 http://www.matson.com.cn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森轮船(上海)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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